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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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890

号文核准，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箭股份”、“公司”或“发行

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7,750.00 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双箭股份的委

托，担任双箭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银河证券认为双箭股份申请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银河证券指定秦敬林、徐子庆二人作为双箭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上市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Double Arrow Rubber Co., Ltd. 

股票简称 双箭股份 

股票代码 002381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沈耿亮 

注册资本 35,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13 日 

上市日期 2010 年 4 月 2 日 

住所 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晚村 

经营范围 
橡胶制品、帆布的生产、销售；橡胶原料、纺织原料（除白厂丝）、化工产

品（除危险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联系人 张梁铨、沈惠强 

联系电话 0573-88533979 

传真 0573-88531023 

电子邮箱 allen00537@163.com；shenhui0316@163.com 

（二）设立与上市情况 

1、股份公司设立 

双箭股份前身系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 4 月 30 日，以 200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浙江省直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了评估，并于出具了《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浙江省直评字 2001 第 111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桐乡

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扣除待处理流动资产和待处理

流动负债后的净资产值为 28,649,472.24 元。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同意发起设立浙江双箭橡胶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浙上市[2001]84 号）批准，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沈耿亮、沈会民、虞炳英、沈洪发、沈林泉、俞明松、严宏斌 7 名自然

人分别以其拥有的桐乡市双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整体评估的全部净资产共计

28,649,472.24 元发起设立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 2,380 万元作为双箭

股份的股本，其余 4,849,472.24 元转作资本公积。上述股本总额于 2001 年 6 月

11 日经桐乡市求是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求会事验内（2001）第 142 号《验资报告》

验证。公司于 2001 年 11 月 13 日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沈耿亮 1,190.00 50.00% 

2 沈会民 238.00 10.00% 

3 虞炳英 238.00 10.00% 

4 沈洪发 190.40 8.00% 

5 沈林泉 190.40 8.00% 

6 俞明松 190.40 8.00% 

7 严宏斌 142.80 6.00% 

合计 2,380.00 100.00% 

2、公司股权变化情况 

（1）2004 年增加注册资本到 5,000 万元 

2004 年 6 月 2 日，双箭股份召开 200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

致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2,380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其中以未分配利润送股

23,129,675.84 元，以资本公积转增 690,324.16 元，以现金增资 238 万元，增资后

双箭股份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此次增资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同意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浙上市[2004]43 号）

批准，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中磊验字[2004]3003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新增注册资本已经到位。 

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25日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公司增资到 5,000 万元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沈耿亮 2,500.00 50.00% 

2 沈会民 500.00 10.00% 

3 虞炳英 500.00 10.00% 

4 沈洪发 400.00 8.00% 

5 沈林泉 400.00 8.00% 

6 俞明松 400.00 8.00% 



 

7 严宏斌 300.00 6.00% 

合计 5,000.00 100.00% 

（2）2007 年 6 月增资至 5,800 万元 

2007 年 2 月 15 日，经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中国—比利时直接

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比基金”）按 3.60 元/股的价格以 2,880 万元单方面

对双箭股份增加注册资本 800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5,800 万元。此次增资

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天会验[2007]第 27 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新增注册资本已经到位。 

由于公司未能在浙天会验[2007]第 27 号《验资报告》出具日 90 天内申请工

商变更登记，根据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财会[2001]1067 号《关于进一

步规范企业验资工作的通知》，公司委托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截至

2007 年 3 月 30 日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复验，并出具了浙天会验[2007]

第 105 号《验资报告》。确认浙天会验[2007]第 27 号《验资报告》所验证的实收

股本未发生增减变动。 

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上述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沈耿亮 2,500.00 43.10% 

2 中比基金 800.00 13.79% 

3 沈会民 500.00 8.62% 

4 虞炳英 500.00 8.62% 

5 沈洪发 400.00 6.90% 

6 沈林泉 400.00 6.90% 

7 俞明松 400.00 6.90% 

8 严宏斌 300.00 5.17% 

合计 5,800.00 100.00% 

（3）2007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07 年 10 月，为保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稳定，公司主要股东通过股权转让

的方式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实施股权激励。2007 年 10 月，沈耿亮将其持有的双箭

股份 600 万股股份（占其转让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0%）分别转让给虞炳

仁等 13 名员工，转让价格均为 1 元/股；沈会民将其持有的 110 万股股份（占其

转让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2.00%）分别转让给陈锦荣等 5 名员工；沈洪发将

其持有的 88 万股股份（占其转让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2.00%）转让给梅红香

等 6 名员工；沈林泉将其持有的 88 万股股份（占其转让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2.00%）转让给虞正奎等 4 名员工；俞明松将其持有的 88 万股股份（占其转让

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2.00%）转让给钱生勇等 3 名员工；严宏斌将其持有的

66 万股股份（占其转让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2.00%）转让给车叙康等 5 名员

工。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受让方职务 受让股份数（万股） 股权比例 

1 沈耿亮 

虞炳仁 
监事、基建科长、行政

科长 
150.00 2.59% 

沈洪明 监事、销售部副经理 55.00 0.95% 

朱红飞 供应部副经理 55.00 0.95% 

施远生 财务部副经理 55.00 0.95% 

陈柏松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0.00 0.86% 

吴林荣 总工程师 30.00 0.52% 

郎洪峰 总经理助理 30.00 0.52% 

曹建军 
销售部服务科装卸班负

责人 
30.00 0.52% 

祝锦红 输送带车间主任 30.00 0.52% 

李建春 生产部经理 30.00 0.52% 

石惠英 上升公司生产部经理 30.00 0.52% 

戴红连 质检部性能测试室主任 30.00 0.52% 

陈锦荣 销售部项目一部经理 25.00 0.43% 

小计 600.00 10.37% 

2 沈会民 陈锦荣 销售部项目一部经理 5.00 0.09% 



 

冯会连 销售部一处副科长 30.00 0.52% 

施新泉 项目设备部副经理 30.00 0.52% 

沈大海 项目设备部副经理 30.00 0.52% 

朱汉华 技术部副经理 15.00 0.30% 

小计 110.00 1.95% 

3 沈洪发 

梅红香 人力资源部经理 30.00 0.52% 

包桂祥 销售部一处处长 15.00 0.26% 

胡胜仙 销售部煤炭科科长 15.00 0.26% 

庄晓奇 销售部计划科科长 15.00 0.26% 

张建坤 胶管车间主任 9.00 0.16% 

曹明仙 PVC 车间主任 4.00 0.07% 

小计 88.00 1.53% 

4 沈林泉 

虞正奎 上升公司财务科长 30.00 0.52% 

李松庆 机修班班长 30.00 0.52% 

曹明仙 PVC 车间主任 26.00 0.45% 

钱英强 审计部经理 2.00 0.03% 

小计 88.00 1.52% 

5 俞明松 

钱生勇 环安科杂务班班长 30.00 0.52% 

姚明荣 
上升公司输送带车间副

主任 
30.00 0.52% 

钱英强 审计部经理 28.00 0.48% 

小计 88.00 1.52% 

6 严宏斌 

车叙康 
上升公司输送带车间主

任 
15.00 0.26% 

蔡林丽 宣教科科长 15.00 0.26% 

张学锋 输送带车间副主任 15.00 0.26% 

胡利民 上升公司炼胶车间主任 15.00 0.26% 

张建坤 胶管车间主任 6.00 0.10% 

小计 66.00 1.14% 



 

合计 1,040.00 17.93%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沈耿亮 1,900.00 32.76% 

2 中比基金 800.00 13.79% 

3 虞炳英 500.00 8.62% 

4 沈会民 390.00 6.72% 

5 沈洪发 312.00 5.38% 

6 沈林泉 312.00 5.38% 

7 俞明松 312.00 5.38% 

8 严宏斌 234.00 4.03% 

9 虞炳仁 150.00 2.59% 

10 沈洪明 55.00 0.95% 

11 朱红飞 55.00 0.95% 

12 施远生 55.00 0.95% 

13 陈柏松 50.00 0.86% 

14 吴林荣 30.00 0.52% 

15 郎洪峰 30.00 0.52% 

16 曹建军 30.00 0.52% 

17 祝锦红 30.00 0.52% 

18 李建春 30.00 0.52% 

19 石惠英 30.00 0.52% 

20 戴红连 30.00 0.52% 

21 陈锦荣 30.00 0.52% 

22 冯会连 30.00 0.52% 

23 施新泉 30.00 0.52% 

24 沈大海 30.00 0.52% 

25 钱生勇 30.00 0.52% 



 

26 姚明荣 30.00 0.52% 

27 钱英强 30.00 0.52% 

28 虞正奎 30.00 0.52% 

29 李松庆 30.00 0.52% 

30 曹明仙 30.00 0.52% 

31 梅红香 30.00 0.52% 

32 包桂祥 15.00 0.26% 

33 胡胜仙 15.00 0.26% 

34 朱汉华 15.00 0.27% 

35 庄晓奇 15.00 0.26% 

36 张建坤 15.00 0.26% 

37 车叙康 15.00 0.26% 

38 蔡林丽 15.00 0.26% 

39 张学锋 15.00 0.26% 

40 胡利民 15.00 0.26% 

合计 5,800.00 100.00% 

（4）2008 年股权变更 

2008 年 11 月，公司原股东施远生因病去世，其股份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

妻子施玉叶和其子施品浪（施远生先生的父母均已去世），施玉叶女士于 2009 年

1 月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放弃了对其丈夫施远生生前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的继承权，施远生去世后其生前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55 万股全部由其儿子

施品浪继承。浙江省桐乡市公证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公证，并于 2009 年 1 月出

具了（2009）浙桐证字第 1254 号《公证书》。 

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沈耿亮 1,900.00 32.76% 

2 中比基金 800.00 13.79% 

3 虞炳英 500.00 8.62% 



 

4 沈会民 390.00 6.72% 

5 沈洪发 312.00 5.38% 

6 沈林泉 312.00 5.38% 

7 俞明松 312.00 5.38% 

8 严宏斌 234.00 4.03% 

9 虞炳仁 150.00 2.59% 

10 沈洪明 55.00 0.95% 

11 朱红飞 55.00 0.95% 

12 施品浪 55.00 0.95% 

13 陈柏松 50.00 0.86% 

14 吴林荣 30.00 0.52% 

15 郎洪峰 30.00 0.52% 

16 曹建军 30.00 0.52% 

17 祝锦红 30.00 0.52% 

18 李建春 30.00 0.52% 

19 石惠英 30.00 0.52% 

20 戴红连 30.00 0.52% 

21 陈锦荣 30.00 0.52% 

22 冯会连 30.00 0.52% 

23 施新泉 30.00 0.52% 

24 沈大海 30.00 0.52% 

25 钱生勇 30.00 0.52% 

26 姚明荣 30.00 0.52% 

27 钱英强 30.00 0.52% 

28 虞正奎 30.00 0.52% 

29 李松庆 30.00 0.52% 

30 曹明仙 30.00 0.52% 

31 梅红香 30.00 0.52% 



 

32 包桂祥 15.00 0.26% 

33 胡胜仙 15.00 0.26% 

34 朱汉华 15.00 0.27% 

35 庄晓奇 15.00 0.26% 

36 张建坤 15.00 0.26% 

37 车叙康 15.00 0.26% 

38 蔡林丽 15.00 0.26% 

39 张学锋 15.00 0.26% 

40 胡利民 15.00 0.26% 

合计 5,800.00 100.00% 

（5）2010 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 2,000 万股，增资至 7,800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59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双箭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

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在深交所公开

发行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2 元，其

中网下配售 40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1,600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6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9,237.4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4,762.60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计入公司股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双箭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0]71 号”《验资报告》。2010 年 6 月 7 日，双箭股份

办理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股本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0 年第一

期，总第四期)和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

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并要求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将原用募集资金支付的路演推介费和广

告费 422.09 万元记入管理费用科目，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变更为 55,184.69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所持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一、首次公

开 发 行 前

的股份 

沈耿亮 1,900.00 24.36% 2013 年 4 月 2 日 

中比基金 800.00 10.26% 2011 年 4 月 6 日 

虞炳英 500.00 6.41% 2013 年 4 月 2 日 

沈会民 390.00 5.00% 2013 年 4 月 2 日 

沈林泉 312.00 4.00% 2013 年 4 月 2 日 

俞明松 312.00 4.00% 2013 年 4 月 2 日 

沈洪发 312.00 4.00% 2013 年 4 月 2 日 

严宏斌 234.00 3.00% 2013 年 4 月 2 日 

虞炳仁 150.00 1.92% 2013 年 4 月 2 日 

沈洪明 55.00 0.71% 2013 年 4 月 2 日 

朱红飞 55.00 0.71% 2013 年 4 月 2 日 

施品浪 55.00 0.71% 2013 年 4 月 2 日 

陈柏松 50.00 0.64% 2013 年 4 月 2 日 

吴林荣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郎洪峰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曹建军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祝锦红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李建春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石惠英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戴红连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陈锦荣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冯会连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施新泉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沈大海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钱生勇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姚明荣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钱英强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虞正奎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李松庆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曹明仙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梅红香 30.00 0.38% 2013 年 4 月 2 日 

包桂祥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胡胜仙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朱汉华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庄晓奇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张建坤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车叙康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蔡林丽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张学锋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胡利民 15.00 0.19% 2013 年 4 月 2 日 

合计 5,800.00 74.00% - 

二、首次公

开 发 行 的

股份 

网上定价发行

的股份 
1,600.00 21.00% 2010 年 4 月 2 日 

网下配售的股

份 
400.00 5.00% 2010 年 7 月 2 日 

小计 2,000.00 26.00% - 

合计 7,800.00 100.00% - 

（6）2011 年公司实施 10 转 5 股方案派 2 元分配方案，股本增至 1.17 亿股 

2011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800万股为基数，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总股本由 7,800 万股增加为

11,700 万股。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天健验[2011]211 号”《验资报告》。 

本次转增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万股） 比例 公积金转股（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000.00  64.10%  +2,500.00   7,500.00 64.10%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  -  

3、其他内资持股 5,000.00  64.10%  +2,500.00   7,500.00 64.1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5,000.00  64.10%  +2,500.00   7,500.00 64.10%  

4、外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800.00  35.90%  +1,400.00 4,200.00  35.90% 

1、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  35.90%  +1,400.00 4,200.00  35.9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4、其他 -  -  -  -  -  

股份总数 7,800.00 100.00%  +3,900.00  11,700.00 100.00% 

（7）2013 年公司实施 10 转 10 股派 3 元分配方案，股本增至 2.34 亿股 

2013 年 3 月 29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1,700 万

股为基数，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3

年 5 月 13 日，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利权益分派方案，总股本由 11,700 万股增

加为 23,400 万股。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双箭股份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3]98 号”《验资报告》。 

本次转增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万股） 比例 公积金转股（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741.88  40.53%  +4,741.88   9,483.77 40.53%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  -  

3、其他内资持股 4,741.88  40.53%  +4,741.88  9,483.77 40.53%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4,741.88  40.53%  +4,741.88  9,483.77 40.53%  

4、外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958.12  59.47%  +6,958.12 13,916.24  59.47% 

1、人民币普通股 6,958.12  59.47%  +6,958.12  13,916.24  59.4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4、其他 -  -  -  -  -  

股份总数 11,700.00 100.00%  +11,700.00  23,400.00 100.00% 

   （8）2015 年公司实施 10 转增 5 股派 3 元分配方案，股本增至 3.51 亿股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同意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4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5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总股份由 23,400 万股增加

到 35,100 万股。2015 年 5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转增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万股） 比例 公积金转股（万股） 数量（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939.13  38.20% +4,469.57.00  13,408.70  38.20%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  -  



 

3、其他内资持股 8,939.13  38.20% +4,469.57.00  13,408.70  38.2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8,939.13  38.20% +4,469.57.00  13,408.70  38.20%  

4、外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60.87  38.20%  +7,230.43  21,691.30  61.80% 

1、人民币普通股 14,460.87  38.20%  +7,230.43  21,691.30  61.8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4、其他 -  -  -  -  -  

股份总数 23,400.00  100.00%  +11,700.00  35,100.00  100.00% 

   （三）主营业务与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各类橡胶输送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棉帆

布芯输送带、尼龙帆布芯输送带、聚酯帆布芯输送带、整芯输送带、钢丝绳芯输

送带和芳纶输送带。大多数产品具有特殊性能，包括耐高温、耐碱、阻燃等特殊

性能，可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产品根据不同特性和用途分类如下： 

分类标准 具体产品类别 主要特性及用途 

骨架材料 

全棉输送带 
带体轻、伸长率小，适用于短距离，物量较小的情况

下输送物料。 

尼龙输送带 
耐磨性好、强度高、耐疲劳性好，适用于中长距离、

较高载量的情况下高速输送物料。 

聚酯输送带 
成槽性好、抗拉强度较高、伸长率小，适合于中长距

离、较高载重的情况下高速输送物料。 

钢丝绳芯输送带 
抗拉强度高、伸长率小，适合高强度、长距离、大运

量的情况下高速输送物料。 

整体带芯输送带 阻燃、导静电，适用于输送易燃物料或在易燃环境下



 

输送物料，主要在煤矿井下使用。 

芳纶输送带  高强度、长距离、高负荷的情况下的高速运输 

功能特性 

普通输送带 适用于输送普通物料，或用于普通条件下输送物料。 

耐高温输送带 
适用于水泥、冶金、钢铁等企业，用于输送高温物料

和在高温环境下输送物料。 

耐寒输送带 
适用于寒冷和低温条件下输送物料，主要是寒冷地区

露天或冷冻仓库等场合输送物料。 

难燃输送带 主要适用于电厂、码头，用于输送煤炭等易燃物料。 

阻燃输送带 适用于煤矿井下输送煤炭等物料。 

耐油输送带 
适用于输送油性物料，或在油态工作场合下输送物

料。 

耐酸碱输送带 
适用于化工厂、化肥厂、造纸厂等企业输送含有酸性

或碱性等腐蚀性的物料。 

形状 

普通形状输送带 
适用于输送普通状态物料，或用于在普通输送路径条

件下输送物料。 

挡边输送带 输送量大，物料不会散落，适用于大倾角条件下输送。 

管状输送带 

封闭输送，物料与环境双向隔离保护，适用于输送粉

状、颗粒状等的物料；输送路径可以拐弯，并能大倾

角输送。 

花纹输送带 
适用于≤40度倾角的粉状、颗粒状、小块物料输送，

也用于输送包装袋物料。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2012-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经审计，2015 年 1-9 月的财务会计报

告未经审计。 

    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由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3〕208 号”、“天健审〔2014〕

258 号”和“天健审〔2015〕1588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发行人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151,537.44 151,072.38 139,158.78 131,554.37 

负债总额 30,724.26   31,794.72 28,250.47 33,050.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7,675.85 116,015.40 107,413.94 96,600.15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73,482.40  110,209.68  113,261.94  118,345.88  

营业利润 9,854.23  14,697.01  17,053.08  13,139.72  

利润总额 10,238.87 16,276.88  18,336.04  13,676.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0.45 13,341.81 14,362.61 10,236.71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89.86 15,845.84 10,361.89 7,735.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82.65 -11,199.90 -5,062.64 -11,702.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0.00 -5,007.18 -4,998.65 -4,952.3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额 -8,812.79 -361.24 300.60 -8,919.13 

4、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 1-9 月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基本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5.9.30/ 

2015 年 1-9 月 

2014.12.31 

/2014 年度 

2013.12.31/ 

2013 年度 

2012.12.31/ 

2012 年度 

流动比率（倍） 3.16 3.16 3.42 2.85 

速动比率（倍） 2.62 2.59 2.86 2.43 

资产负债率（%） 20.27 21.05 20.30 25.1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03 3.47 3.71 3.94 

存货周转率（次/年） 3.02 4.66 5.50 5.69 



 

每股净资产 3.35  4.96  4.59  8.2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0.23  0.68  0.44  0.66  

每股现金净流量（元） -0.25  -0.02  0.01  -0.76  

（2）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财务指标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元/股） 0.25 0.57  0.61  0.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股） 0.25 0.54  0.58  0.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益率（加

权平均，%） 
7.40 12.02  14.12  11.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加

权平均，%） 
7.37 11.42 13.30 11.09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1.00 元/股 

（三）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9.51元/

股。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公司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4,0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0,2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42,590,549.87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此预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34,000,000 股增加为 351,000,000 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11



 

日。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6.14元/股。 

（五）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

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6,000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赠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

据拟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相应作出调整。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同时，公司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5】第 155 号”《浙江双箭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投资涉及的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将募集资金总量由原来

的 57,060 万元，调减至 47,585.00 万元。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为 7,750.00 万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六）募集资金数量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6】8 号《验资

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75,850,000.00 元 ，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费用

13,945,424.5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61,904,575.47 元。 

（七）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2 名特定对象，其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锁定期 

（月） 

1 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 3,875.00 23,792.50 36 

2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

发 202号资产管理计划” 
3,875.00 23,792.50 36 

合计 7,750.00 47,585.00  



 

本次发行对象为 2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 10 名投资者上限。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人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

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

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

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

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人

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

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



 

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

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

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

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九、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保荐代表人：秦敬林、徐子庆 

项目协办人：王捷 

电话：0571-86483918 

传真：0571-86483925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

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

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

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

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秦敬林 

                            

                      徐子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27 日 

 

 




